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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管理程序修編小組設置要點 

96 年 8 月 8 日管制字第 9600243612 號函頒 

97 年 1 月 22 日管制字第 970002933 號函頒修訂 

97 年 8 月 26 日管制字第 970026006 號函頒修訂 

 

一、為適時修編飛航管理程序，以符合國際標準與提高飛航服務水準及

增進飛航安全，設飛航管理程序修編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。 

二、本小組任務如下： 

(一)蒐集及檢視飛航管理程序相關文件。 

(二)研討及修訂飛航管理程序。 

三、本小組置召集人ㄧ人、秘書ㄧ人及小組成員二十二人，其組成如下：： 

(三)小組成員： 

１民用航空局飛航管制組六人。 

２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七人。 

３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二人。  

４空軍司令部四人： 

(1)戰訓處戰整組一人。 

(2)作戰指揮部ㄧ人。 

(3)通信航管資訊聯隊二人。  

５陸軍司令部ㄧ人。   

６海軍司令部二人。 

四、本小組會議運作如下： 

(一)定期會議，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五召開(如遇假日，順延至下ㄧ個星期

五)，並由召集人主持，召集人未能出席時，得指定小組成員一人代

理。 

(二)臨時會議，由召集人於必要時召開。 

(三)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小組成員出席。 

(四)小組成員應親自出席，如因故無法出席時，得委請適當人員代表出

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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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會議中無法獲得決議之事項，得推請小組成員一人負責召集其他小

組成員另組專案小組討論。專案小組結論事項應提經本小組決議。 

(六) 各單位亦得派員列席與會並提供意見，但無表決權。 

五、本小組不對外行文，其決議事項應經民用航空局飛航管制組依程序

簽核後辦理。 

六、本小組召集人、秘書及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。 

 


